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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096076 號 

被處分人：正合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2931704 

址    設：臺北市松隆路 327 號 10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於參加人終止契約辦理退出退

貨時，不當扣除非法定項目之「保險費」，違反公平交易法

第 23 條之 3第 2 項準用同法第 23 條之 2第 2 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於參加人加入時強制收取高額

營業輔導費用，違反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所訂定之

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7 條第 1項第 8款規定。 

三、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第 1 項違

法行為。 

四、 處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民眾Ａ君於94年 11月 25日來函檢舉被處分人於辦理參

加人退出退貨違反公平交易法，略以： 
（一） Ａ君於94年 8月 31日經Ｂ君介紹購買3份展雲生前

契約，並因此成為被處分人之參加人。 
（二） Ａ君表示據被處分人告知，其所購買者係投資型生前

契約，總價為 24 萬元，其中 46,000 元為頭期款、
129,000 元分 31 期繳清（每期 3,900 元）及使用尾
款 75,000 元（此部分逐年遞減 2,000 元，20年後即
無庸支付）。惟經Ｂ君實際取得後始發現其生前契約
之總價係 223,900 元，其中之差價據被處分人表示乃
所謂之「營業輔導費用」15,000 元，而該筆款項於
參加人辦理退出退貨時並不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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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Ａ君指稱倘每份生前契約所附帶之「營業輔導費用」
均無法退還，則其購買 3份生前契約，於辦理退出退
貨時將損失 45,000 元，爰認其權利受有損害。 

二、 又民眾Ｃ君亦來函（本會 94年 11 月 30 日收文）檢舉被處
分人，略以： 
（一） Ｃ君於94年 1月間向展雲公司購買4件生前契約（實

為向被處分人購買展雲公司生前契約之商品），共計
繳交 183,300 元，後於 94年 10 月 14 日通知該公司
終止契約，被處分人傳真回覆其 4件生前契約僅能退
款 32,730 元，嚴重影響其權益。 

（二） Ｃ君復稱依法被處分人應以其已繳款之原購價格買
回商品，然該公司用總價款折損扣除方式將其繳交費
用變相消化每件只退幾千元，並不符規定。即被處分
人巧立名目將每件 42,900 元預付款分成 2 區塊，被
處分人 15,000 元營業輔導費用，展雲公司塔位
27,900 元，然查該公司並無給予檢舉人任何職前訓
練或訓練時數。 

三、 復有Ｄ君等 3 人來函（本會 94年 12 月 22 日收文），稱渠
等於 94年 8 月 31 日與被處分人簽約，並於同年 12 月 7 日
終止合約。被處分人於辦理渠等所提之退出退貨時，並未
依法處理，除拒絕返還營業輔導費 45,000 元（3件契約）
外，並堅持將使用時才須繳付之壽終禮儀服務尾款 75,000
元合併計算為契約總價，藉以賺取每份契約 7,500 元之不
法利益。 

四、 另參加人Ｅ君、Ｆ君、Ｇ君分別於 95 年 1 月 26 日、3 月
20 日及 3 月 22 日來函，檢舉被處分人於退出退貨計算時
扣除「營業輔導費」並質疑其所繳頭期款與契約總價之計
算，Ｆ君並指稱被處分人於其加入時曾稱免費贈送 3 年保
險，惟於其解約時，被處分人竟向其請求保費。末參加人
Ｈ君及Ａ君則分別於 95年 7 月間及 9 月 12 日亦就「營業
輔導費」等類似爭議事件來函向本會提出檢舉。 

五、 案經函請被處分人就前揭檢舉事由分於 94年 12 月 20 日、
95年 2 月 13 日及 95年 5 月 10 日提出書面說明，並於 95
年 1 月 17 日到會說明，略以： 
（一） 系爭 15,000 元之營業輔導費用，並非為契約之總價

金，而係專為訓練專業經理人能永續經營之費用，此
費用於公司入會申請契約書及營運管理規章約定書
1-14 皆有明載，被處分人並於 93年 6 月 17 日向本
會報備在案。被處分人所舉辦之營運管理階段為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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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重複訓練，參加人無須再重複繳費。 
（二） 被處分人之營運輔導課程乃係每個月舉行，課程通知

係隨同生前契約一併以掛號方式寄給參加人，並附上
「邁向巔峰營業手冊」乙本，內容皆為通知上課時間
及地點；另通知內容皆有明載「公司推動之營業輔導
課程係維持循環舉辦，可重複參加訓練強化自我，無
須再繳費用，若不參加視同放棄」，故參加人應知悉
相關課程。被處分人並附上課程實際支出費用之憑據
及活動照片，佐證確有辦理輔導課程。 

（三） 被處分人因其所推廣銷售之生前契約，並無法立即呈
現、驗證，故需要特殊之營業輔導，課程與一般商品
說明不同、聘請之師資、費用亦有所不同，故收費較
高。參加人所簽訂之入會申請書暨營運管理規章約定
書已載明參加人有參加課程之權利與義務。例如苗栗
地區之某Ｃ姓參加人，因認為毋須參與課程訓練，致
使其於推廣銷售過程中多以錯誤訊息告知下線參加
人，導致渠等對被處分人產生誤解而無法續行經營。 

（四） 參加人倘未參加營業輔導課程者，被處分人通知書均
載明可重複參加訓練而無須再繳費用，並提供網站及
服務諮詢電話。參加人未參加課程者將影響位階之晉
升，例如未參加通關教育課程者，不得晉升為處經理。 

（五） 為了符合晉升制度之要求，會有參加人一次購買 3
份經營權，因每個位階之晉升均有額外之分紅，所以
必須相對的接受不同的營業輔導訓練。被處分人並臚
列購買 1份經營權及 3份經營權之人數，與相關不同
之課程內容。對於未參與輔導課程者，被處分人並不
接受退費，然為鼓勵參加人參與課程，被處分人並設
有津貼，例如處經理每月可領 10,000 元，一般參加
人每天 100 元之出勤津貼。 

（六） 系爭營業輔導課程係附隨於制度（如晉升），而非附
隨生前契約；且相關課程之每月花費係屬固定，並非
參加人減少，即可減少費用。營業輔導費用的收取是
在契約上明訂的，而且發票是分開開立，參加人理應
清楚是權利也是義務；被處分人確實花費許多成本開
立課程並非憑白收取費用；而 3份經營權的課程與 1
份不同，且有晉升上的作用。被處分人表示倘本會對
於 1位參加人擁有 3份經營權，則須收取 3份營業輔
導費之情形認有疑慮者，被處分人將檢討改進。 

（七） 關於本案檢舉人等因退出退貨所生之爭議部分，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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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亦已著手處理完竣。即：Ｄ君、Ｉ君及Ｊ君等 3
人因誤解無法辦理退件，被處分人回覆存證信函說明
可辦理退件後，已於 94年 12 月 2 日辦理退出退貨，
被處分人並於 94年 12 月 30 日將退貨款項郵寄至通
訊處；Ａ君則於 94年 12 月 30 日辦理終止契約退出
退貨；Ｃ君於 94年 12 月 29 日辦理轉讓生前契約轉
讓事宜；Ｆ君 2 人分別於 95年 1 月 27 日及 2 月 24
日向被處分人辦理退貨，被處分人依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2 辦理退貨退款，惟渠等不滿意並不斷提出
申訴，爰依法以存證信函通知該 2人儘速至該公司領
取退貨差額。Ｅ君部分，被處分人業經於 95年 4 月
18 日以存證信函通知相關退款金額及計算基礎，並
明確告知營運管理費用僅扣除乙件費用。 

六、 被處分人為修正其涉有疑慮之營運輔導費，數度向本會諮
詢，並於 95年 4 月來函說明其自 95年 3 月 29 日起將營運
輔導費由原訂之不予退回，修正為按會員實際參加課程訓
練階段扣除，最大值以 15,000 元為限。 

七、 被處分人復於96年 2月 1日及 2月 5日分別到會及來函補
充說明，略以： 
（一） 生前契約中雖載有贈送參加人 3年壽險，然因此為

被處分人為參加人直接支付之費用，亦係因該筆交
易所衍生之費用，故參加人退出時以每個月 50 元
為基準扣除。 

（二） 復有關被處分人開立與參加人之營業人銷貨退回
進貨退回或折讓證明單中有「手續費」2,000 元項
目，係屬行政開辦費，於參加人辦理退出退貨時會
一併退予參加人。 

（三） 至於前頗多爭議之「營業輔導費用」部分，被處分
人表示已自 96年 1 月起即取消此費用之收取。 

（四） 被處分人所代銷之展雲生前契約，其銷售明細生前
契約 197,900 元，塔位 29,900 元（該塔位原售價
為 9 萬至 12 萬，須同時購買兩項產品方能享有塔
位之優惠價格），合計為 227,800 元，另加計營業
輔導費用 15,000 元，故銷售總價為 242,800 元。
參加人繳納頭期款為 46,900 元，其內容係包括前
揭塔位價金、營業輔導費用及生前契約頭期款
2,000 元。生前契約可選擇分期繳納或一次繳清，
若有獎金產生，被處分人有權自獎金中扣除繳納分
期款；即便未繳清分期款亦得要求執行契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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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仍須繳畢全部款項。 
（五） 塔位款項為被處分人先向展雲公司訂購塔位，再由

被處分人之業務員搭配生前契約銷售，故繳清之塔
位款繳交被處分人，而生前契約頭期款 2,000 元及
後續分期款及使用尾款 195,000 元皆由展雲公司
收取。 

（六） 被處分人於處理參加人退貨，乃係以原購價格
227,800 元之 90%予以買回，故實際退貨退款之扣
除金額係 22,780 元與營業輔導費用 15,000 元，合
計為 37,780 元，相關開立發票之名目為「其他收
入及違約金」，以銷貨退回方式處理。 

（七） 被處分人收取每件契約頭期款（塔為部分）29,900
元，代銷生前契約佣金 5,200 元（契約如終止則須
退回佣金），合計收入為 35,100 元，扣除所發放獎
金 26,000 元及塔位成本 8,100 元，每件利潤為
1,000 元。營業輔導費用每件收取 15,000 元，然
依照初、中、高級分層上課，每件輔導費用約為
8,000 元至 12,000 元。然因參加人辦理退出退貨
後，相關獎金之追回有所困難，是此亦造成被處分
人近來多有虧損情事發生。 

理   由 

一、 依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2規定：「參加人於前條第 1項
解約權期間經過後，仍得隨時以書面終止契約，退出多
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參加人依前項規定終止契約後
30 日內，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以參加人原購價格 90%買回
參加人所持有之商品。但得扣除已因該項交易而對參加
人給付之獎金或報酬，及取回商品之價值有減損時，其
減損之價額。」同法第 23 條之 3第 2項規定：「前 2條
關於商品之規定，於提供勞務者準用之。」另多層次傳
銷管理辦法第 17 條第 1項第 8款規定：「多層次傳銷事
業不得要求參加人負擔顯失公平之義務。」 

二、 有關被處分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3 第 2 項準用
同法第 23 條之 2第 2 項規定部分： 

（一） 據前揭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2 之規範意旨，多層次
傳銷事業辦理參加人終止契約退出退貨時，有關多層
次傳銷事業返還退出退貨參加人所為給付之規定，僅
得扣除「因該項交易而對參加人給付之獎金或報酬」
及「取回商品之價值有減損時，其減損之價額」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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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法定事項。倘事業於前揭法定方式外，另行扣除或
收取其他費用，即無異侵蝕是項退出退貨機制而構成
違法。 

（二） 有關被處分人推廣、銷售生前契約之總價，因有頭期
款、分期貸款、壽終禮儀服務尾款及營運輔導費用各
項名目，致衍生辦理參加人退出傳銷組織之退貨退款
有所疑義乙節。參照被處分人所出示之「展雲幸福契
約」，其中第 7條關於契約總價款有所約定，即：「契
約總價款包括塔位、壽終禮儀服務定金、壽終禮儀服
務使用尾款、行政作業手續費及其他附屬權益事項費
用。本契約躉繳件之總價款為新臺幣貳拾貳萬參仟玖
佰元，分期件之總價款為新臺幣貳拾貳萬柒仟捌佰
元。」是自形式以觀，相關傳銷商品或服務之總價金
業已明確約定於契約中，至於相關款項之支付方式
（如一次繳清或辦理分期付款等）是否影響商品或服
務「原購價格」之認定，依本會第 644 次委員會議見
解，尚屬民事紛爭，而非屬公平交易法規範事項。因
此，被處分人於處理參加人終止契約退出退貨時，對
於採行分期付款方式者，主張以參加人原購價格
227,800 元之 90%買回（即被處分人扣除 227,800 元
之 10％），核屬依法處理參加人之退出退貨，尚難認
此部分涉有違反前開規定。是關於檢舉人Ｃ君、Ｄ
君、Ｊ君、Ｉ君、Ｅ君及Ｋ○君等，就被處分人處理
渠等退出退貨有關商品或服務「原購價格」之認定有
所爭執部分，已如前所述，乃係屬民事紛爭，而非本
會權責；復查被處分人就各該檢舉人之終止契約退出
退貨處理，均業已一一受理或協助轉換，此有被處分
人歷次提出之「退貨退款同意書暨明細表」可證。 

（三） 次據檢舉人Ｆ君表示，被處分人於其加入時曾稱免費
贈送 3年保險，惟於其解約時，被處分人竟向其請求
保費，復經參照被處分人檢送之部分「退貨退款同意
書暨明細表」，其中確有於「幸福契約」項下扣除「保
險費」之事實。被處分人雖辯稱系爭費用係被處分人
為參加人所直接支付之費用，此亦係因相關交易所衍
生之費用，故參加人退出時被處分人係以每個月 50
元為基準予以扣除。然據上開展雲幸福契約第 9 條
「甲方之權益」之三、團體壽險保障（一）：「自契約
生效日起，若甲方（即買受人）經壽險公司核保通過，
乙方（即展雲公司）即贈送甲方為期三年，每年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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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二十萬元之團體壽險。」亦即參加人之所以成為
該團體保險之被保險人乃係因購買系爭生前契約
後，由展雲公司所無償贈與者，而非由參加人自行要
保而產生。準此，參加人依照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2第 2項要求被處分人辦理退出退貨時，該「保險費」
之性質顯非屬「因該項交易而對參加人給付之獎金或
報酬」或「取回商品之價值有減損時，其減損之價額」
等 2項法定得扣除事項，是被處分人於辦理參加人終
止契約退出退貨時，不當扣除「保險費」乙節，核已
違法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3 第 2 項準用同法第 23
條之 2第 2 項規定。 

　三、有關被處分人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7 條第 1項第
8款規定部分： 

（一） 綜觀多位檢舉人之檢舉事由乃係被處分人於辦理
參加人退出退貨時，拒絕返還參加人加入時所繳交之
「營業輔導費用」15,000 元，甚而有參加人乙次購買
3份生前契約者，須繳交 45,000 元之營業輔導費用，
而相關金額均非參加人辦理退出退貨時所能取回。倘
前揭「營業輔導費用」之性質屬被處分人所提供之傳
銷商品或服務者，該部分自屬參加人辦理退出退貨
時，該公司應依法買回之事項；倘非可認為係屬傳銷
商品或服務者，被處分人則無依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
之 3 第 2 項準用同法第 23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之買回
義務，是有關「營業輔導費用」之性質，核有先行論
究之必要。 

（二） 按被處分人雖於報備資料中即已明載「營業輔導
費用」於參加人辦理終止契約退出退貨時，即不予返
還，並表示非以之作為發放獎金之依據。然為瞭解被
處分人是否確實未將所收取之營業輔導費用作為發
放獎金之來源，本會曾請被處分人提供其核撥獎金之
來源及比例到會，被處分人指稱依其販售展雲生前契
約所獲得之報酬即足以支應應核發予參加人之獎
金，尚不至於自營業輔導費用中提撥獎金。即參加人
並無法因推廣或銷售被處分人之「營業輔導」，而獲
得佣金或獎金，職此，被處分人所收取之「營業輔導
費用」，核其性質似難將其認屬傳銷商品或服務，從
而被處分人於處理參加人終止契約退出退貨之際，縱
未將「營業輔導費用」予以返還或依法買回，仍難認
其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第 2 項準用同法第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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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 2第 2項規定之情事。 
（三） 營業輔導費用固非屬被處分人之傳銷商品或服務

之對價，然被處分人是否有收取該營業輔導費用之正
當性？就此部分，被處分人曾檢送相關資料到會，其
並一一列舉辦理「營業輔導課程」之日期、內容，並
將相關支應之講師費、餐費、住宿費、場租費及車資
予以明列說明，被處分人並進一步說明凡收取 1份、
2 份及 3 份營業輔導費用者，所將提供之不同輔導課
程。然多層次傳銷事業為增進其參加人之銷售或推薦
能力，進而對參加人施以收費之教育訓練，雖屬無可
厚非，惟倘原屬傳銷事業應負擔之費用，不當藉由他
名義轉嫁予參加人負擔，則屬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7 條第 1項第 8款所欲規範之禁止行為。 

（四） 被處分人表示因其所推廣銷售之生前契約，並無
法立即呈現、驗證，故需要特殊之營業輔導，課程與
一般商品說明不同、聘請之師資、費用亦有所不同，
故收費較高云云。經查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1 條
第 1項第 5款明文規範「多層次傳銷事業於參加人加
入其傳銷組織或計畫時，應告知『商品或勞務之品
項、價格、用途及其有關事項』」，是有關銷售商品或
服務之相關內容本屬於傳銷事業告知義務之一環，被
處分人以所販售之商品或服務特殊，進而主張參加人
須另行付費以接受「營業輔導」，此是否妥適，尚非
無疑義。 

（五） 另參酌被處分人提供予參加人之「邁向巔峰營業
手冊」中所提及之訓練課程，分別有「新進會員訓
練」、「通關驗收訓練」、「籌備處經理訓練」、「新營業
處經理訓練」、「資深營業處經理訓練」、「業務督導訓
練」、「業務與行政總監之訓練」、「初階講師培訓訓
練」、「專業講師培訓訓練」、「資深講師培訓訓練」及
「潛能激發訓練」等 11 種訓練課程，然其中僅有前 3
項訓練係以入會營業輔導費用支應。經查該 3項訓練
之相關內容，如「實施一對一的教育訓練及輔導」、「讓
新夥伴有正式入門，真正願意全新進入此事業的決
心」及「協助夥伴作客戶名單規劃、培訪之人力安排」
等，乃多出現於一般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創業說明會或
上線參加人所進行之體系輔導（如「傳銷分享會」或
「家庭聚會」）中，經參酌一般傳銷事業對於參與創
業說明會者，至多僅收取入場費或場地清潔費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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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被處分人是否需因此對參加人收取高達 15,000
元之營業輔導費用（倘對於購買 3 份者更收取高達
45,000 元），並非無疑。蓋傳銷公司對於參加人之教
育訓練或營運輔導，原即是公司為推行業務所必須之
手段，其所需花費亦應為公司營運成本之一，縱有收
取費用，亦應對實際參加者收取適當之費用，此為傳
銷業界之一般普遍性做法。查本案被處分人不論參加
人本人之意願而強制收取高額營運輔導費，對於自認
無輔導訓練需求者，或無意經營傳銷之參加人，亦收
取高達 15,000 元之費用，顯非合理。況系爭營運輔
導課程未視參加人實際參加與否，亦未考量實際上課
時數及階段課程而一律收取相同費用，亦核屬不當。 

（六） 固然自被處分人所提供之相關單據，顯示其確實
對於參加人之訓練課程投注相當資力，然衡酌其經營
模式，雖非將所收取之營業輔導費用用以支應參加人
得領取之佣金、獎金，然其係將傳銷實務中應由傳銷
事業負擔之基本教育訓練費用，藉由向參加人收取
「營業輔導費用」進行支應。經對照參加人所參與之
訓練課程、復參酌傳銷實務及參加人所支付之費用，
另衡酌被處分人並未賦予參加人選擇參訓與否進而
決定是否付費之情事，被處分人顯有要求參加人負擔
顯失公平之義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7
條第 1項第 8款規定。 

（七） 被處分人雖辯稱相關收取營業輔導費用之說明曾
於 93 年間向本會報備，並多次就本會質疑事項提出
說明，然查被處分人 93年 6 月 17 日 93 正字第 17 號
書函曾表示「本公司對於營業輔導採強制規定，參加
之會員必須經過營業輔導課程之後，始能進行正式傳
銷之工作」等語，惟據查本案相關諸多參加人表示並
未參加營業輔導訓練，然顯均已實地經營傳銷行為並
發展傳銷組織；亦即參加人是否參加相關營業輔導訓
練，並不影響其實地從事傳銷業務或可領取獎金之資
格，致使參加人將忽略該「營業輔導」之實施，足見
被處分人原收取營業輔導費用之構想，顯與其後實地
運作之方式有間，進而從中衍生多起如本案參加人主
張從未參與營業輔導，卻需繳納高額營業輔導費用之
爭執。另本會曾於相關覆函中，告知被處分人「報備
不代表一切行為即為合法」，是被處分人以其收取高
額營業輔導費用業經報備，而主張收取有關營業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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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係屬合法者，核不足採。 

四、綜上論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行為，於參加人終止

契約辦理退出退貨時，不當扣除非法定項目之「保險費」，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3 第 2 項準用同法第 23 條之 2

第 2項規定；另於參加人加入時強制收取高額營業輔導費，

違反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23條之 4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

辦法第 17 條第 1項第 8款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不得要求

參加人負擔顯失公平之義務」。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

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

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

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

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

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度；與其他因素後，爰依同法第 42 條第 2項、第 3項及第

41 條前段規定，分別就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3第 2項

準用同法第 23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部分，處新臺幣 10 萬元

罰鍰，另就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7 條第 1項第 8款

規定部分，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總計處新臺幣 20 萬元

罰鍰，並命被處分人停止其違法行為，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6    年   4    月    14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